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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24次委員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113年 9月 6日(星期五)下午 2時 

二、 地點：行政院第一會議室 

三、 主持人：劉召集人鏡清             紀錄：國發會張鎮修、洪旭 

四、 出席委員及單位：（詳如出席名單） 

五、 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六、 報告事項： 

報告案 1：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23次委員會決議事項辦理

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決   定：洽悉。 

報告案 2：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民間委員改派聘情形，報請

公鑒。 

決   定：洽悉。 

報告案 3：花蓮縣第四期(113-116年)綜合發展實施方案推動構想及

內容，報請公鑒。 

決   定： 

(一) 洽悉。 

(二) 有關花蓮縣第三期(109-112 年)綜合發展實施方案，經花東

地區永續發展基金(以下簡稱花東基金)挹注投入 41.9 億元

後，已促進家戶可支配所得、平均餘命、公共運輸使用率、

觀光旅遊人次等均有所提升，值得肯定。 

(三) 花蓮縣第四期(113-116 年)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奉行政院 113

年 2月 2 日核定，請花蓮縣政府積極執行並落實自主管考，

以延續並擴大花東基金執行成果，促進花東地區永續發展。 

(四) 近期0403強震及凱米颱風造成臺北至花蓮鐵路及公路中斷，

重創花蓮觀光產業，導致觀光人次明顯下滑；為刺激當地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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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消費，請各部會協助推廣行銷花東特色遊程及伴手禮，透

過在地元素吸引更多遊客，促進地方經濟的復甦。 

報告案 4：「0403花蓮地震融資保證專案」執行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決   定： 

(一) 洽悉。 

(二) 為協助花蓮災區產業復原重建，確保地方經濟儘快復甦，花

東基金已提撥 20 億元專款，提供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

證基金承做十倍擔保，總共 200億元融資保證，協助大中小

企業及僅辦理稅籍登記業者，取得銀行重建資金融通。 

(三) 為協助災區企業取得上開金融紓困貸款，請經濟部持續積極

主動關懷受損產業，全力協助企業渡過難關，加速復原重建

及產業振興。 

報告案 5：0403震後觀光振興措施，報請公鑒。 

決   定： 

(一) 洽悉。 

(二) 鑒於花東地區在交通、文化及資源條件是旅遊共同圈，該地

區多元的觀光元素極具特色和吸引力，為振興震後花東地區

觀光產業，交通部、文化部、農業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等部

會已陸續推動各項振興經濟措施。為使政府資源發揮最大振

興綜效，請花蓮縣政府及臺東縣政府配合上開振興措施，積

極推動各項觀光及節慶活動，並強化國內、外宣傳行銷，以

早日恢復花東觀光旅遊產業動能。 

(三) 為促進當地消費及提振觀光產業景氣，花蓮縣政府及臺東縣

政府已提案爭取花東基金補助舉辦大型觀光活動，其中臺東

縣觀光振興計畫業奉行政院 113 年 8 月 12 日核定，由花東

基金補助 3,500萬元；另花蓮縣振興計畫經費需求 5,000 萬

元，行政院已交國發會審議中。為擴大計畫綜效，請縣府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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極整合各區域之重要觀光節點及遊憩服務資源，輔以觀光巴

士等交通運具，提升遊客移動便利性，並透過花東縱谷線的

跨域合作與共同行銷，增加其旅遊天數與意願，進一步加強

振興力道。 

七、 討論事項： 

討論案 1：「加強投資花東地區中小企業服務計畫(第二期)」未來規

劃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  議：「加強投資花東地區中小企業服務計畫」自 109年 6月推動

迄今，獲准投資 3家企業、核准投資金額 3,600萬元；鑒於

該計畫之申請投資期限將於本(113)年底屆滿，為精進投資

機制，請經濟部詳細瞭解花東企業實際需求，並思考如何吸

引更多外部投資，妥為規劃第二期投資計畫後提報。 

討論案 2：如何改善花東地區缺工及人才外移之困境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  議：依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建議，因勞動部已提出穩定僱

用訓練獎勵相關措施，本案原則同意解除列管，後續請勞

動部本於權責積極推動。 

 

八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九、 散會(下午 3時 35分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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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24次委員會議 

委員發言摘要 

（未依發言順序，僅將同一委員發言摘要彙整） 

一、劉委員瑩三 

      有關政府推動花東地區自由行住宿優惠等振興政策，請交通部觀光

署、花蓮縣政府觀光處加強宣導，並與當地觀光協會、飯店及旅館

業者等共同合作，促使國人前往花東地區觀光消費。 

二、洪委員宗楷 

  (一)有關花蓮縣第四期綜合發展實施方案之「花蓮縣垃圾轉運焚化處理

計畫」，由花東基金補助約 3.7 億元，約占該期方案花東基金總額

度 10%，由於花蓮縣垃圾清除處理費已隨水費徵收，請縣府說明須

額外申請花東基金協助之理由；如現行徵收額度不足以支應垃圾處

理費用，其缺口建議爭取環境部相關預算支應，以利花東基金資源

的有效配置。 

  (二)過去因花東地區中小企業投資成效不如預期，經濟部已調整相關推

動內容，惟迄今僅 3間企業獲准投資，主要原因在於花東地區企業

多為中小規模，其需求以貸款協助為主。建議後續經濟部可針對不

同企業的資金需求額度，優先導入融資保證及補助資源，並提供更

具優惠的措施，以扶植當地中小企業。 

  (三)勞動部已提出穩定僱用訓練獎勵相關措施，故針對花東地區缺工及

人才外移之改善，建議解除列管。 

三、徐委員榛蔚(吳處長昆儒代) 

(一) 花蓮縣以往垃圾均送往宜蘭利澤焚化爐，該焚化爐量能僅能處理

部分垃圾，另近期由於 0403地震或颱風，導致蘇花公路中斷，垃

圾亦無法送至台泥氣化爐處理，致部分垃圾須進行打包暫置；針對

已打包或掩埋垃圾，後續如須再進一步去化，即由第四期綜合發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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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方案之「花蓮縣垃圾轉運焚化處理計畫」支應。 

(二) 感謝中央各部會積極協助花蓮震後復原及觀光振興，為利觀光振

興政策能有效推動，建議交通部觀光署如有最新振興政策消息，請

提供花蓮縣政府及在地相關產業協會，以擴大宣傳之效果。 

(三) 交通為國人赴花蓮旅遊之關鍵因素，如交通不便將降低旅遊意願，

故建議交通部協助增開鐵路及飛機班次，俾利促進國人至花蓮消

費。長期建議從振興產業方向推動，透過增加在地工作機會，吸引

人才回到花蓮，活絡當地經濟。 

(四) 除原民會推動之部落旅遊振興計畫外，建議文化部可補助影視產

業赴花蓮拍電影，以創造話題，吸引國人赴花蓮旅遊。 

(五) 為扶植花東地區中小企業，建議配合國家發展計畫，推動主題型區

域治理沙盒，建立法規鬆綁之產業特區，以吸引相關企業及人才至

花東發展。 

四、饒委員慶鈴(王副縣長志輝代) 

      地震影響國人赴花東旅遊之信心，鑒於單一補助旅遊政策效果有限，

建議可透過舉辦具有目的性之相關活動刺激消費，並透過民眾於社

群媒體自發性宣傳，吸引親朋好友至花東地區旅遊，提振國人旅遊

之信心。 

五、黃委員昭欽(蔡司長巧蓮代) 

  (一)農業部為協助花蓮觀光產業，推動花蓮振興農粉幣，刺激國人購買

花蓮農特產品或伴手禮、門票、農業體驗、田園餐飲及套裝遊程等，

促進國人赴花蓮觀光旅遊。 

  (二)另因應國人赴花蓮觀光旅遊不如預期，農業部亦調整振興推動內容，

協助花蓮在地農特產品外銷至其他縣市，並開放從心出花 2.0之電

商平台，亦可使用農粉幣，且加碼辦理購買花蓮農產品滿額送農粉

幣之活動，以刺激花蓮農產品之買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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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王委員時思(李專門委員世明代) 

  (一)文化部配合行政院 0403 震災復原重建方案，已於 113 年 6 月 8日

推出「文化幣花蓮限定，擴大加碼 1200點」，匡列 2,000萬元額度

專屬限定於花蓮地區文化體驗及消費使用，另針對 16 至 22 歲青

年至花蓮消費，可額外加碼 1,200點之文化幣，促使青年以行動支

持花蓮藝文產業。 

  (二)文化部為推動國人觀光旅遊，結合於花蓮港口部落拍攝之電影「太

陽的孩子」，鼓勵國人前往拍攝地點參觀，後續將可與花蓮縣政府

文化局合作，共同推動具文化內涵之觀光活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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